东财购投诉[2023]1号
投诉处理结果公告
    一、项目编号:HYCG-DX-2023-001
二、项目名称：东乡区2022-2025年度松线虫病疫情防控项目
三、相关当事人
投诉人：抚州标标贸易有限公司
地  址：抚州市东乡区红星雅苑6栋1单元703室
被投诉人1：抚州市东乡区话语工程服务有限公司
地  址：抚州市东乡区恒安西路580号4楼
被投诉人2：抚州市东乡区林业局
地  址：抚州市东乡区恒安西路266号林业科技大楼
四、基本情况
抚州市东乡区林业局委托抚州市东乡区话语工程服务有限公司代理东乡区2022-2025年度松线虫病疫情防控采购项目（项目编号：HYCG-DX-2023-001），采购方式为公开招标，采购公告于2023年3月22日发布，2023年4月12日开展评审活动。投诉人依法对采购文件提出质疑，并对质疑答复不满意,于2023年4月24日向本机关提起投诉。本机关审查后依法受理，并向被投诉人送达《投诉答复通知书》。
投诉事项1、采购代理机构及采购人不顾政府采购相关法律法规串通一气，有为特定的供应商量身打造评分标准嫌疑。
投诉事项2、相关论证专家及论证程序不合规。
被投诉人1、2称：
一、该项目达到政府采购公开招标数额，采取公开招标采购方式，评标方法选用综合评分法是可以对符合资格条件的供应商进行商务、技术和价格评估，通过综合比较与评价找到更为优质的供应商服务业主，符合《政府采购货物和服务招标投标管理办法》第五十三条和第五十五条规定。
二、设定的人员配置是供应商优于技术和商务要求和综合实力的体现，符合《政府采购货物和服务招标投标管理办法》第五十三条和第五十五条规定，没有排他性、倾向性，不存在以不合理条件限制潜在投标人的情形。
三、政府采购法律法规中没有禁止将类似业绩作为加分项，对供应商从业经验有所要求也是合理的，是供应商综合实力的体现，并未设定特定区域或特定行业、奖项作为加分条件或中标成交条件限制，并非以不合理条件对供应商实行差别待遇或者歧视性待遇。
四、本项目招标文件论证专家都是在省级政府采购专家库内随机抽取，合符合规中组建，并且邀请了监管部门现场监督，并不是在代理机构或者采购人意向下论证本招标文件的。
五、处理依据及结果
经调查：
一、该项目招标文件经过专家论证，认定无排他性，评分设置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实施条例》第二十条及《政府采购货物和服务招标投标管理办法》（财政部令第87号）第五十三条、第五十五条规定，投诉人的投诉事项一不成立。
[bookmark: _GoBack]二、目前，没有任何明文规定政府采购项目招标文件必须经过专家论证，为了提高招标文件编制质量，防止招标文件存在歧视性、排他性、倾向性，该项目采购人及委托的代理机构在行业管理部门全程监督下到省级专家库平台随机抽取专家对招标文件进行论证，专家一致认定该招标文件无排他性、倾向性，投诉人的投诉事项二不成立。
以上事实有下列证据为证：
1、抚州市东乡区林业局、抚州市东乡区话语工程服务有限公司的《投诉答复书》。
2、关于本项目招标文件论证的《评标专家抽取/签到表》及《东乡区2022-2025年度松线虫病疫情项目招标文件专家评审意见表》。
3、本项目招标文件。
根据《政府采购质疑和投诉办法》（财政部令第94号）第二十九条“投诉处理过程中，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财政部门应当驳回投诉：......（二）投诉事项缺乏事实依据，投诉事项不成立”规定，本机关对投诉人的投诉请求不予支持，驳回投诉。
六、其他补充事宜
如投诉人不服本决定，可以在收到本处理决定书之日起60日内向抚州市东乡区人民政府或者抚州市财政局申请行政复议，也可在六个月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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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年5月26日                             
  
